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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量 清 单 编 制 说 明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省级机关河西周转房项目三标段装饰装修工程（4#-6-1#楼户内精装修工程、4#-6-1#楼公

区精装修工程、6-2#精装修工程），项目位于南京市建邺区苍山路以西，集贤街以北，集庆门大街以南，

总建筑面积 4.56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86 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0.70 万平方米。

二、工程招标范围

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及相关要求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4-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GB50858-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以及相关规范、图集；

2.甲方提供的招标图纸图纸以及答疑文件；

3.《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苏建价

[2016]154 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

号文）、《关于明确材料预算价格中含税价和除税价计算方式的通知》（苏建函价[2025]2 号文）、关

于贯彻执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的通知（宁建建监

字[2018]528 号）文件规定，采用一般计税法及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江苏省住建厅

(2019)第 19 号)。

四、编制说明

1.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以材料设备品牌表、招标图纸和 2013 版清单计价

规范为准。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内，清单中未描述到但又是完成该分项工程必须有

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如发现清单存在遗漏内容或不明事项均应在

答疑期间提出，否则视同已综合考虑至投标报价中或视同让利，结算时不再另行增加。投标人在报价中

应充分考虑所涉及的各项措施费及风险因素后再进行报价。

2.投标单位所报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应包括完成招标文件及其附件规定的工程量清单项目所需的

全部费用，其内含：①包括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费、其它项目费和规费、税金；②包括完成每分部分

项工程所含全部工程内容的费用；③包括完成每项工程内容所需的全部费用；④工程量清单项目中没有

体现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程内容所需的费用；⑤考虑风险因素而调整的费用；⑥应招标人在招标

文件中的要求而发生的费用；⑦作为有经验的承包商按照合同条款及相关规定判定交付竣工产品还应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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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其他费用；⑧按照技术方案要求交付竣工产品应该计列的相关费用；⑨其他应当计取的费用。

3.工程量清单中每一项目的工作内容以设计图纸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及相关规范为准，设计图纸内的全部内容被认为综合在工程量清单中各项目工作内容内,施工材料及施

工方法均须满足设计要求或规范要求。

4.投标人应结合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图纸、材料设备品牌表、招标答疑及现场踏勘情况报价，

充分勘察了解施工现场及周边条件，可能对本项目造成的影响因素做到充分了解并将解决方案考虑在施

工组织设计中，相应投标报价视为已包括对影响因素的处理、协调、解决等所有费用。

5.本项目根据总包完成情况按幢分批次施工，机械和人员一次或多次进场、总（分）包配合、成

品保护、赶工措施等增加费用，投标方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工程现场条件情况及施工方案可以自行增添

措施项目清单内容，自行报价，包干不调整（合同约定除外）。为本工程服务的总价措施费和单价措施

费均需报价，该费用均由施工单位结合工程情况及企业自身实力自主报价，包干不调整（合同约定除外）。

6.所有材料上楼费、卸力费均含在报价中，工程结算时不得调整。

7.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间，因施工场地、交通等限制性因素，招标人的临时通

知停工及特殊情况下给投标人带来的临时停工（窝工、机械停滞）和工效降低的影响，该情况产生的费

用应由投标人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再调整。

8.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给定的工期进行投标，且应充分考虑本工程所处地区的自然气候、人文地

理条件、政府政策性调整或特殊情况下等可估计的原因导致的工期影响，自行考虑是否需要采取赶工措

施，相应的赶工费用计入报价，包干使用，结算不再调整。

9.临时用电用水需中标人自行接入施工现场，有关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无论中标人是否在投

标报价中单独列支，发包人均认为此项费用包含在合同价中。各专业承包单位的施工用电用水由中标人

提供，挂表计量并与其结算（含损耗）。水电设施必须符合国家、江苏省及南京市关于水电安装、使用

及维修的有关规定，中标人对水电设施的设计、安装、维修和管理负责，并确保其安全可靠；投标人在

报价时需考虑如现场用电无法满足施工需要时增加的发电机组配置及费用，该笔费用由投标人报价时自

行考虑，结算时不做任何调整。

10.投标人应当充分勘察现场情况，对合同范围内各项工作内容的施工顺序、工况、施工组织充分

考虑，包括并不限于幕墙、装饰、栏杆等工程衔接造成的已完工部分的破损及维修，相关现有设施的影

响造成的降效、局部施工影响、手续办理等；对于可能造成机械停滞、移位、窝工、材料二次搬运、机

械可能产生的二次进退场等均由投标人综合考虑，自行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11.投标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尽可能减少在项目实施期间对周边噪音、环境污染的影响。发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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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要求部分施工暂缓或暂停，以保证生产经营的任务完成。投标人对此已充分了解，对

可能造成的机械停滞、人工窝工、进度影响等情况充分考虑风险，计入投标报价中，发包人不再为此类

事项给予任何其他形式的补偿。

12.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由于施工影响可能产生部分额外的临时围挡搭设费用，该费用在投标报价

中综合考虑，结算不调整。

13.本工程夜间施工、临时排水、垃圾外运、城市管理相关的许可办理及其他协调等工作由投标人

负责，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周边地域情况，并将此费用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结算不调整。

14.招标人有权取消清单范围或图纸范围内的部分或全部工程量并扣除相关费用，投标人不得以此

为理由向招标人提出任何费用的补偿及索赔。

15.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自行考虑扬尘污染防治费用，相关条例及处罚规定按照南京市人民政府

令第 287 号《南京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南京市城市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征收管理试行办法》

及其相关附件执行。

16.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砂浆采用湿拌及预拌砂浆，砼是否采用泵送由各投标人自行考虑，结

算时不作调整。

17.本工程所有图纸中要求的特殊造型及样式所产生的人工及材料增加费含在投标报价中，如窗台

板下挂、飘窗处窗台板下挂、洗漱台面层（挡水条）下挂、门楣等。

18.本项目所使用的材料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火防腐和防虫处理；所有钢结构表面须刷水性环保无

毒防锈漆作防锈处理,螺栓、螺母、垫圈等宜选用不锈钢件,预埋铁件表面须作热浸镀锌防腐处理；所有

反应性高分子类防水涂料、聚合物乳液类防水涂料和水性聚合物沥青类防水涂料防水层最小厚度 1.5mm；

卫生间镜子背面需作防潮隔膜；防火涂料产品符合本地消防部门验收要求并同意使用；隔墙龙骨、木格

栅空腔处根据部位及需要填塞吸音玻璃棉,以保证吸音、保温效果；此部份内容无论清单特征是否说明

或描述，均已含在投标报价中；

19.当吊杆长度大于 1.5m 时，设置的反支撑或转换层（凡露明铁件均应涂刷防锈漆二度,面漆二度）

由投标人自行深化设计，费用含在相关报价中。

20.清单中所有材料的切割、磨边、开孔及检修口（如石材、砖的切割/磨边，石材、玻璃的开孔，

天花的灯孔、检修口等）不单独列项，所有装饰装修面的收口打胶、包边材料不单独列项，材料的膨胀

系数均视为考虑在综合单价中；PVC 覆膜应在对应的玄关柜、卫生间台盆柜柜门板、厨房吊柜门板、厨

房地柜门板、门及门套等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不予调整。

21.清单中所有饰面工程均包含基层处理及用料，铁构、木结构部分包含油漆（铁件需包含镀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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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均视为考虑在综合单价中。

22.除项目特征特殊说明外，吊顶平面按照投影面积计算；接缝封带、检修口、开灯孔等开孔及加

固、收边等在其中综合考虑报价。

23.空调风口背面刷涂黑色乳胶漆综合考虑在相应吊顶综合单价中，结算不予调整；空调风口不论

清单是否描述，均考虑在空调费用中，结算不予调整。

24.管道包封按平方包干，含烟道加固、燃气管包封、卫生间排水立管、阳台排水立管、钢结构隔

墙包覆、100 系列轻钢龙骨包覆等。

25.本工程所有龙骨骨架满足设计、甲方及设计图纸的需求，骨架含量需自行测算计入报价中，结

算时不予调整。地板及吊顶收边条综合考虑在报价内，不再单独列项。

26.按照招标文件、合同文件、图纸、标准规范及技术要求，供应及安装经发包人及设计师认可之

墙地砖、石材，包括但不限于基层处理、干硬性水泥砂浆结合层、聚合物水泥胶粘结层、石材切割、定

位、石材六面刷养护液（大理石板需做结晶处理）、嵌缝、打磨、抛光、上蜡、切割、磨边、倒角、抽

槽以及配合其他专业施工等一切所需物料及工作，由投标人综合考虑计入相应清单子目中，结算时发包

人不再为此增加费用。

27.地面铺装砂浆层厚度、找坡层厚度、找平层厚度与实际清单描述不一致的，依据施工实际情况

适当调整，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结算不予调整。

28.已完工程成品保护，各投标单位投价时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29.招标工程量清单中按“项”分列的清单子目，投标人需仔细查阅设计方案及图纸并自行勘察现

场后，自行报价，结算不予调整。

30.本工程的所有材料品牌、型号、规格、材质等进场前需经监理、发包人认可方能使用，否则发

包人有权要求进场材料全部撤场，一切损失由承包人自行承担。

31.本项目竣工通过验收合格后，必须提供完整纸质版竣工图（肆份）及电子版，此费用包含投标

内不在另行增加。

32.投标人应先到需施工的现场踏勘以充分了解其施工环境、交通运输情况及自然地理条件、工地

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发包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

请投标人自行考虑并计入投标价内。

33.各投标人对施工图中需二次深化设计的施工内容自行按常规做法深化设计报价，中标后，深化

设计后的方案需经设计单位、发包人认可，相关的设计费及施工费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因深化

设计而调整综合单价，为完成整个工程所必须发生的工序和相关做法均需计入总报价中，如不报价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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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利优惠。需了解现场环境的请各投标单位自行前往考察，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机械进退场所

必须的临时道路、场地硬化费用。

34.投标人需在墙体暗敷开关暗盒或各类管线后的封堵、开洞、开槽、墙面修补等费用由投标人综

合考虑计入相应清单子目中，结算时发包人不再为此增加费用。

35.各投标人须认真踏勘现场，建筑垃圾需按监理和发包人要求集中归堆后外运弃置，运距及弃置

费用自行考虑，结算均不调整。建筑垃圾处置地点须征得主管部门的认可，不得随意倾倒。

36.投标人投标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政策性调整、建材市场风险进行报价；投标人不得采用不平衡报

价的方法进行报价，否则在结算前，招标人完全有权随时对投标人所报的不合理的过高单价进行调整；

所有乙供材料均由投标人负责采购，由投标人和材料供应商签订供货合同，并承担全部责任。

37.施工中所有材料必须为环保材料，环保等级需达到 E0 国家级标准。厨房顶棚、墙面、地面均

采用 A 级装修材料；墙面、隔断、地面等其他装饰材料采用 B1 级装修材料,固定家具采用 B2 级装修材

料；入口门厅顶棚采用 A 级装修材料,其他部位采用不低于 B1 级装修材料。候梯厅、楼梯间顶棚、墙面、

地面采用 A 级装修材料；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应由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确定；装修施工应符合《建筑

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施工中用胶合板或其它木材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防火规范》GB50222-2017 的相关规定进行阻燃处理；燃烧性能等级不低于 B1 级(不可用于平顶及其他需

达到 A 级的部位)。室内空气检测不合格，检测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38.所有施工已完成品、半成品全部由承包人负责保护，如发生损害自行承担，费用含在投标报价

中。

39.施工现场不提供住宿。投标人需充分考虑分标段施工，如产生多次进退场的费用包含在本次投

标范围内，结算时不予调整。

40.电梯保护含在报价中，结算不予增加。

41.室内木门：货物到现场，将进行随机抽检，如检测污染物超标，发包人有权拒付货款并要求赔

偿；承包人在正式制作产品前，应到施工现场认真复核数量及门洞尺寸，并对最终制作数量及尺寸负责。

门套线与墙面之间缝隙的处理工序，由承包人负责。

42.墙地砖及石材面层，投标人根据设计要求综合测算考虑模数及损耗，结算时不再以任何理由调

整面砖及石材的损耗率。对于地砖、墙砖规格与品牌厂家不一致时，应考虑采用定做或切割，对于因此

而增加的费用，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相关费用。

43.投标人应根据规范及设计要求将地面、天花、墙面部位的收口、阴阳角处的细节处理等考虑在

相应的报价中，结算时不再增加相关费用。电梯门套与电梯厅内装交界处的收口、打胶等处理含在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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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中，不单独计量，中标后不再调整。

44.无论项目特征是否描述，本工程干挂石材、墙面等对应埋件均须按规范要求设置国产后置埋件

（投标人须根据规范要求自行深化设计），埋件的费用含在投标单价中，中标后不再调整。

45.门窗工程、幕墙工程等需二次深化设计的分部工程应包含二次深化设计费及二次深化增加费，

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中标后该费用不再调整。

46. 图中尺寸与实际有一定的误差,施工方在施工前务必认真测量。在施工前会同发包人、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三方协商处理,不得任意调整和修改。

47.由于投标人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发现图纸上的问题（如装饰图与建筑体冲突、立面与平面冲突等）

及设计变更下发未按要求执行所引起的返工等，发包人不给予任何补偿和签证，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8.室内污染控制需满足招标文件、设计图纸、相关规范要求。

49.本工程的安全防护详见设计图纸，装修防潮部分、防腐部分的处理，此部分内容无论清单特征

是否说明或描述，均已含在投标报价中。

50.本项目招标及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关于技术论证的专家评审费由承包人承担。

51.按照发包人要求进行样板间施工，费用含在报价中，结算时不予调整。

52.投标人须充分考虑与总承包及其他单位的施工配合工作，按专业工程合同价（扣除暂列金、专

业工程暂估价）的 2%向总包单位缴纳配合费（结算时不调整），该费用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发包人在

工程结算时可直接扣除。本次招标暂按 7000 万元作为基数计取。

五、暂估价及暂列金额

（一）材料暂估价。

详见招标文件。

（二）专业工程暂估价

详见暂估价金额明细表。

（三）暂列金额

详见暂列金额明细表。

六、甲供材

详见招标文件。

七、设计图纸不明确补充内容

（一）装饰工程

1.设计回复：缓坡过度门槛石处结合层厚度：最薄处 10mm 厚，最厚处 20mm 厚；

2.设计回复：橱柜下水泥砂浆找平层厚度：为 30mm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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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回复：各门窗的铝型材用量设计不提供要求，但需满足使用需求及相关规范；

4.设计回复：护窗栏杆在本次招标范围内，投标人根据设计图纸自行考虑报价；

5.设计回复：原顶涂料面增加：一遍界面剂+5 厚石膏砂浆。

（二）栏杆工程、门窗工程

1.设计回复：6-2#楼中外遮阳形式“活动遮阳”，实际不需要，为玻璃自遮阳；

2.设计回复：招标范围内的铝合金栏杆（氟碳喷涂），参照“栏杆变更”图纸；

3.设计回复：栏杆竖杆间净距为 110mm；

4.设计回复：栏杆底部与构件连接节点为 100×160×8 度锌埋件+M8 后扩底锚栓；

5.设计回复：铝合金防雨百叶需设背衬防虫网，60 目；

6.设计回复：空调板处的镀锌方管格栅（氟碳喷涂），规格为 30x30mm 方管，壁厚 2.0，不可开启

但可拆卸；

7.设计回复：出屋面栏杆高度为 1200mm，参照栏杆变更做法，铝合金栏杆（氟碳喷涂），尺寸参

见原施工图；

8.设计回复：各门窗的铝型材用量设计不提供要求，但需满足使用需求及相关规范。

八、设备、材料品牌（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

本次招标主要材料品牌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投标人需使用本表推荐品牌中的一种，保证其品质为

优等品且材料的环保及性能指标必须满足国家现行规范要求；如使用其他品牌时，必须提供充分的依据，

证明使用的材料质量高于所列品牌产品；否则其投标有可能被拒绝；招标人有权修改该部分的材料品牌；

承包人在实际购买前其品种、品质应征得发包人的同意。

本次招标中的所有材料设备均包含安装调试、质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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